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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赛项介绍

（一）赛项名称

2023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——第五届全国智能制造应用技术

技能大赛仪器仪表制造

工赛项河南省选拔赛

（二）技术思路

仪器仪表制造工赛项（智能制造传感技术方向）紧跟工业智能化

仪表及先进控制系统发展趋势和方向，重点考察选手应用先进仪器仪

表与智能传感检测技术，完成测量与智能控制系统的安装、编程与调

试等综合能力，并最终实现智能控制系统的安全高效运行。

（三）竞赛依据

本次比赛主要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制定的

《仪器仪表制造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》（2020年版）关于高级工及技

师部分应知应会知识与技能进行命题和考核。

（四）竞赛分组

赛项分为职工组和学生组两个竞赛组别，为双人组队赛项。

（五）参赛对象

凡在相关岗位从事智能制造相关工作的企（事）业单位职工、各

类院校智能制造相关专业教师、自由职业者及全日制在籍学生，均可

报名参加相应赛项和组别的竞赛，选手按属地原则报名参赛。已获得

“中华技能大奖”“全国技术能手”称号及已取得“全国技术能手”

申报资格的人员，不得以选手身份参赛。具有全日制学籍的在校创业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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顶岗实习学生不得以职工身份参赛。

二、赛项内容

（一）赛项设置

本次竞赛共设置两个比赛环节：理论赛项与实操赛项。

（二）竞赛方案

1.理论赛项

1.1 竞赛时间：60分钟。

1.2 竞赛方式：机考，闭卷，由计算机随机从题库抽取200道试题

组成一套试卷，系统自动评分。

1.3 竞赛题型：单选题100题（每题0.5分）、判断题100题（每题

0.5分），共200题。

1.4 竞赛要点：智能仪器仪表及传感器原理、装配、调校知识和

自动控制系统的结构、原理、装配和调校知识；自动控制系统的投运

和调试知识；ECS组态操作及应用知识；PLC组态操作及应用知识；有

关生产制造和生产安全知识；有关技术指导、业务管理和设计等方面

的知识。

1.5 题库公布时间：题库将在报名结束后公布。

2.实操赛项

2.1竞赛时间：180分钟。

2.2竞赛内容：选手根据项目竞赛要求，完成各种智能仪表与传感

器的安装与调试；完成ECS/PLC系统配置，测点组态及控制方案的设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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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工业网络搭建及调试，并进行系统运行调试及监控运行等任务。

2.3竞赛平台：仪器仪表与智能传感应用技术竞赛装置。

2.4考核内容：

任务1：智能仪表安装与接线

大赛所用对象平台需要选手依据平台装配图及比赛要求自行搭建

与安装，现场提供赛项所用智能仪表、传感器及配套设备，选手需要

完成相关智能仪表、传感器及配套设备的布局与安装，合理布局对象

平台上的仪表及传感器线缆，并将所有导线统一汇入对象平台上的线

槽内。

任务2：智能控制系统组态与编程

本任务选手需要根据系统控制需求、功能实现，在工程师站（笔

记本电脑）上进行ECS和PLC系统的组态、控制方案设计、流程图的绘

制以及各类算法的编写。比赛现场提供ECS系统I/O测点清单、PLC的CPU

和I/O模块型号，选手按照大赛提供PLC实际型号进行选择。

任务3:智能控制系统的运行与调试

本任务选手需要完成ECS系统的操作站与控制站之间、PLC与ECS之

间等不同协议工业网络的搭建与调试工作，确保网络通信畅通。比赛

现场提供网线选手需要自行完成设备网络搭建和信号测试工作。选手

需要根据系统测控方案要求，对控制系统进行投运和PID参数整定。系

统上电前需要完成相关测试，判断无误后方可对系统进行上电操作。

整定完成后需要填写任务记录单，并进行趋势打印和参数标注。

任务4：生产过程可视化与远程监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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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竞赛任务要求，实现生产过程运行状态、数据采集和智能自

适应性流程自动化系统的可视化与远程监控。正确配置可视化界面能

耗数据，能够在生产过程可视化平台显示屏中显示总电能、电压、电

流等数据，可视化界面布局合理、美观、大方。

考核任务要点及相关技术要求参见下表。

表1 考核任务要点及相关技术要求

序号 考核任务要点 相关技术要求

1 智能仪表安装与接线
1.根据工艺流程和竞赛要求进行智能仪表及传感器的安装

2.根据要求进行线缆布局与敷设

2
智能控制系统组态与

编程

1.根据系统测点清单进行I/O组态

2.完成工艺流程图的制作

3.根据工艺要求完成控制方案设计和算法编写

4.根据工艺要求进行PLC系统各类安全联锁程序设计

3
智能控制系统的运行

与调试

1.对控制系统进行相关网络配置

2.对ECS和PLC系统进行网络搭建与调试

3.正确使用工具进行系统上电测试

4.对各智能仪表及传感器信号进行测试

5.对PLC系统各安全联锁系统进行测试

6.按照大赛要求对系统进行投运和PID参数整定

7.进行图纸打印和参数标注

8.系统停运，设备复位

4
生产过程可视化与远

程监控

1.正确配置可视化界面重要管理参数，显示相关点位信息

2.正确配置可视化界面能耗数据，显示总电能、电压、电流

等数据

2.5竞赛工具：选手参考工具清单，可自备万用表及通用工具，也

可使用赛场提供工具。

表2 参考工具清单

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

1 螺丝刀套装（一字/十字） 含3m、5m 一套

2 剥线钳 7寸 一把

3 压线钳 0.25-6m
2

一把

4 网线寻线仪 标配 一套

5 电缆钳 8寸 一把

6 六棱扳手 含3、4、5、6mm 一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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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活络扳手 8寸 一把

8 活络扳手 10寸 一把

9 万用表 标配 一台

10 切管器 0-32mm 一个

三、赛项排名

（一）评分方法

1.理论比赛成绩由计算机系统自动评卷。

2.技能实操比赛成绩采用过程考核，由当场裁判根据评分标准判

定。

3.总分相同的竞赛选手，技能实操成绩高的胜出；实操成绩仍相

同的，实操竞赛用时少者胜出。

（二）计分方法（百分制）

个人得分=Ti×20％＋Ai×80％；

Ti — 理论考核个人得分；

Ai — 实操项目个人得分。

四、赛项管理

（一）竞赛流程

1.参赛队领队及裁判员会议。在各参赛队报到后，竞赛开始前，

召开各参赛队领队及裁判员会议。会议主要内容包括：介绍竞赛规则，

解答各参赛队疑问；介绍赛事后勤服务方面工作和相关注意事项；

2.选手抽签，决定竞赛场次和工位号；

3.安排选手熟悉场地和设备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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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赛前场地设备检查。专家组及裁判检查竞赛场地、设备等，随

后封闭赛场；

5.开幕式，宣布竞赛开始；

6.每个竞赛模块的开始与结束采用统一计时，比赛终止时间到后，

选手应停止影响比赛成绩的相关操作；

7.当天完成的竞赛模块，当天完成检测、评判，裁判组统计、汇

总选手分数。最终的分数上报组委会。

（二）裁判员工作须知

1.裁判员应服从裁判长的管理，其工作由裁判长指派和抽签决定。

裁判员在执裁时必须佩戴裁判员工作证；

2.裁判员在赛前须熟知竞赛的项目、内容、要求及其它相关内容，

做好赛场场地、设备、材料等项目的检查、确认工作；

3.裁判员在竞赛开始前，应查验参赛选手的参赛证、参赛场次与

工位号；

4.竞赛开始和终止时间全场统一计时；

5.竞赛期间，除裁判外任何人员不得主动接近选手及其工作区域，

不许主动与选手接触与交流；

6.裁判员有纠正选手违章行为的义务和权力。对拒不服从的选手

将暂停其竞赛直至改正为止；

7.裁判员应按有关竞赛规程和评分标准进行评审工作。打分时不

得相互商量，竞赛或评审过程中如出现问题或异议，项目裁判长应召

集裁判人员共同研究，提出评审意见，最终由项目裁判长裁决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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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竞赛组委会正式公布成绩和名次前，裁判员不得私自与参赛选

手联系，不得透露有关情况。

（三）参赛选手须知

1.参赛前应认真阅读赛事手册，严格按照赛事手册的安排参赛；

2.参赛选手赛前必须签订安全承诺书；

3.选手的参赛场次和工位由抽签决定；

4.参赛选手应严格执行设备安全操作规程。裁判员有纠正选手违

章行为的义务和权力，如因选手个人原因造成的安全事故，由参赛队

及个人承担全部责任；

5.选手必须服从管理，对拒不服从的选手将暂停其竞赛直至改正

为止；

6.因选手自带参赛用品不能满足竞赛要求影响竞赛成绩的，由个

人承担责任；

7.参赛选手在竞赛过程中所使用的U盘、储存卡等存储设备由组委

会统一发放和管理；

8.由于选手操作失误，造成设备故障无法继续比赛的，其后果自

负；

9.竞赛开始与竞赛结束以项目裁判长铃声为界，竞赛终止铃声响

起后，选手应停止影响比赛成绩的相关操作；

10.参赛选手在参赛期间，注意交通、饮食及物品安全；

11.参赛选手应服从命令、听从指挥，在规定区域内活动，不得擅

自离开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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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选手在比赛期间不得使用手机、照相机、录像机等设备，比赛

中使用违规物品将取消成绩；

13.不得携带、使用自带的参考资料和任何存储设备；

14.比赛期间，选手有问题只能向项目裁判长反映；

15.赛场周围严禁逗留，不允许观摩其他选手的比赛；

16.违反比赛管理规定,提前进行操作或比赛终止仍继续操作的,

由裁判负责记录并酌情扣1-5分；

17.竞赛过程中，违反比赛管理规定，由裁判现场记录参赛选手违

纪情节，依据情节扣1-5分；

19.损坏赛场提供的设备，浪费材料，污损赛场环境等不符合职业

规范的行为，视情节扣1-10分；

20.参赛选手对竞赛结果有异议时，可以通过领队向仲裁组反映，

不得扰乱赛场秩序。对于违反管理规定、扰乱赛场秩序者将视其情节

予其处理，或直接取消参赛资格。

（四）赛场纪律

1.各类赛务人员必须统一佩带由组委会签发的相应证件；

2.选手在赛前检查中发现物品不全，须报告项目裁判长提出需求

申请，由项目裁判长决定处理；竞赛过程申请增加物品的，按评分标

准处理；

3.参赛选手须准时检录入场，迟到15分钟者，取消比赛资格。选

手可提前提交竞赛结果；

4.选手在竞赛过程中不得擅自离开赛场，如有特殊情况，需经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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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员同意后特殊处理；

5.在竞赛中如遇到设备故障，裁判员立即报告项目裁判长，并通

知技术支持人员解决问题，由裁判长决定是否延时；

6.在竞赛中遇到选手违反竞赛管理规定，裁判员需立即汇报项目

裁判长，由项目裁判长组织相关人员提出处理意见；

7.参赛选手不得将竞赛承办单位提供的工具、材料等物品带出赛

场；

8.在竞赛中出现裁判人员、工作人员、技术支持人员等违反竞赛

管理规定的，裁判长将根据违反情节，提出处理意见报仲裁组决定。

（五）竞赛安全要求

1.主办单位设置专门的安全防卫组，负责竞赛期间健康和安全事

务。主要包括检查竞赛场地、参赛人员居住地、车辆交通及其周围环

境的安全防卫；制定紧急应对方案；督导比赛场地用电等相关安全问

题；监督与会人员食品安全与卫生；分析和处理安全突发事件等工作；

2.在比赛现场配备专职的安全保障人员和相关的安全设备，安排

专人在现场办公并及时处理突发安全事件；

3.比赛场地附近设置医疗救护站，并配备专业医务人员。随时处

理比赛中出现的人员伤病问题；

4.安排符合食品要求的食品和饮料，以确保比赛过程中的饮食安

全；

5.特别注意比赛场地用电等相关安全问题，以保证参赛人员的绝

对安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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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所有从事竞赛人员，必须遵守安全文明生产制度，遵守与之有

关系的各类技术规范；遵守电气安全操作规程；遵守组织者制定的关

于健康、安全、环境的纪律；

7.大赛组委会对健康、安全、环境负责；

8.参赛选手需要自行携带安全用品主要有：工作服、工作鞋、防

护手套。

五、参考资料

1.《仪器仪表制造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》（2020年版）,中华人民

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制定。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（2014年修订）。
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（2014年修订）。

4.《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质量验收规范》（GB 50093-2013）

5. 自选有关仪器仪表与智能传感应用技术方面的参考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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